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雇主责任保险附加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3130922024042300321）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以下简称“本保险合同”）附加于黄河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

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

书面形式。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保险合同效力亦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保险合同亦

无效。主险合同与本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保险合同为准。本保险合同未约

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因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遭受人

身伤害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该雇员自其伤残等级伤残评定之日起三年内与

被保险人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对于被保险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及当地政

府规定标准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 

第三条 主险合同的责任免除均适用于本保险合同。 

第四条 本保险合同对每名雇员赔偿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包含在主险

合同的每人伤亡责任限额内。即保险人对每名被保险雇员赔付的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以主险每人伤亡责任限额扣除主险下已赔付人身伤亡赔偿金后的余额

为限。 

 


